
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信息”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特发信息前次募集资金 2018 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68 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发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陈传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

于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 11,542,497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募集购买深圳东志科

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深圳特发东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东智”）和成都

傅立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傅立叶”）的 100%股权的配套资金，并

于发行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向长城特发智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智想 1 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542,49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9.53 元，收到股东认缴股

款人民币 11,000 万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

集资金人民币 10,510 万元。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第 14494

号”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10,510 万元已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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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兴业银行深圳天安支行开立的 337110100100333960 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该募集资金专户中的金额已使用完毕，该专户已于 2017 年

8 月注销。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债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27 号）核准，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向登记在册的原股东和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债 4,194,000.00 张，每张面值为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9,4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含税）人民币

1,250,800.00 元，余额为人民币 418,149,200.00 元，另外扣除保荐费用、审计费、

律师费和其他发行费用等（不含税）人民币 2,605,603.7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415,543,596.22 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22 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出具瑞华验字 

[2018]48330007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 2015 年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

集资金专户已全部销户，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

下(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账户余额 

建行科苑南支行 44250100018200000796 活期存款 281,414,994.79 

合计   281,414,994.79 

注：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中包含尚未置换的代垫保荐费等发行费用 2,605,603.78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说明 

（1）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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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已向两家标的公司股东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部分。由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用于投资具体生产或研发项目，公司未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公开承诺收益。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

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详见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

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陈传荣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68号)文核准，公司以 9.53

元/股向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原股东分别定向发行 17,838,404 股和 13,116,472

股，并支付人民币现金 14,500.00 万元用以购买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各 100%股

权，合计支付对价人民币 44,000.00 万元，其中 10,510.00万元现金来源为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年 11月 4日，特发东智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特发东智 100%股权过户手续

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特发东智 100%股权。 

2015年 11月 5日，成都傅立叶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成都市武侯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为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标的资产成都傅立叶 100%股



4 

 

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成都傅立叶 100%股权。 

（2）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公司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 月 31日 

东智公司 

资产总额 2,663,291,532.16 2,141,264,415.13 1,481,743,260.07 701,026,736.19 

负债总额 2,002,712,586.58 1,567,176,744.58 1,018,032,893.94 519,798,344.76 

所有者权益 660,578,945.58 574,087,670.55 463,710,366.13 181,228,391.4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667,062,165.41 579,384,419.93 466,414,326.77 183,607,187.15 

傅立叶公司 

资产总额 374,994,053.23 300,244,186.49 161,345,160.88 79,929,132.86 

负债总额 201,171,098.58 161,060,455.16 65,821,994.42 40,417,631.66 

所有者权益 173,822,954.65 139,183,731.33 95,523,166.46 39,511,501.20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173,822,954.65 139,183,731.33 95,523,166.46 39,511,501.20 

注：公司于 2016年度分别对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增资 20,000万元和 2,520万元。 

（3）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经过 2015 年资产重组后，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置入资产为优质资产，因此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 2015 年度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4,585.52万元和 1,535.61万元，2016年度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

币 8,280.71 万元和 3,081.17 万元，2017 年度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人民币 11,298.20万元和 4,366.06 万元，2018年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人民币 8,761.59万元和 3,463.92 万元。目前，置入资产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显

示出较好的盈利能力。 

（4）效益贡献情况 

公司经过 2015年 11月资产重组完成后，特发东智和成都傅立叶 2015年 12月

份分别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33.46 万元和 551.48万元，合计占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13.98%；2016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990.65万

元和 2,922.48 万元，合计占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55.74%；2017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1,063.63万元和 4,207.37万元，合计

占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57.49%；2018 年度分别实现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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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人民币 8,572.87万元和 3,298.27 万元，合计占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43.07%。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优质资产，保证了公司未来的

持续经营能力。 

（5）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公司未针对本次交易编制盈利预测。 

（6）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①相关资产业绩承诺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0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特

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陈传荣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2268号）。在本次交易过程中，重组各方做出如下承诺： 

特发东智前股东陈传荣、胡毅、殷敬煌承诺 2015度至 2017 年度特发东智业绩

承诺期，承诺特发东智 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净利润（净利润均为目标公司

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目标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3,750万元、4,688万元、5,860万元，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14,298

万元；若在业绩承诺期内任意一个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三年实现

的累积实际计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14,298 万元的，视为完成承诺业绩。在业绩承诺

期最后年度（即 2017年）特发东智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日内，由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特发东智减值测试报告，对特发东智进行减值测试。 

业绩承诺期内，如特发东智 2015年至 2017年三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的，则陈传荣、胡毅、殷敬煌各方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业绩补偿金

额=（业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累

积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经减值测试，若特发东智期末减值额>业绩补

偿金额，则陈传荣、胡毅、殷敬煌各方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资产减值

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金额。在业绩承诺期满时，若陈传荣、胡毅、殷

敬煌各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数不足以用于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为陈传荣、胡毅、

殷敬煌各方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数，累积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不再要求陈传荣、

胡毅、殷敬煌以现金进行补偿。在任何情况下，因特发东智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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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因特发东智减值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以及因补充业绩承诺补

偿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在陈传荣、胡毅、殷敬煌上述业绩承诺基础上，特发东智实际控制人陈传荣就

特发东智 2018 年至 2020 年（“补充业绩承诺期”）的业绩单独作出补充承诺如下：

特发东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2017 年的承诺净利润，即

均不低于 5,860万元，如经审计确认特发东智在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实际

净利润数低于 5,860万元的，则陈传荣应自该年度的特发东智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后 30天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补足其差额。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特发东智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分别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83.70 万元、7,376.90

万元和 8,956.42 万元，已实现原各年度业绩承诺，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和

20,817.02万元不低于 14,298 万元，已完成原承诺业绩。特发东智 2018年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增资成本后）为 7,027.37 万

元，已完成补充业绩承诺。 

成都傅立叶前股东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及张红霞承诺 2015度至 2017年度

为公司业绩承诺期，承诺成都傅立 2015年至 2017年净利润（成都傅立叶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如成都傅立叶通过并购重组等形式新设或收购子公司的、参

股其他公司的，该等被投资企业所实现的净利润也视为业绩承诺的组成部分，相应

的实际净利润数为成都傅立叶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200.00 万元，3,000.00万元、3,500.00万元，三年

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8,700.00 万元；若在业绩承诺期内任意一个年度实际

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三年实现的累积实际计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8,700.00

万元的，视为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及张红霞 5名成都傅立叶前股东完成承诺业

绩。在业绩承诺期最后年度（即 2017年）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日内，

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成都傅立叶减值测试报告，对成都

傅立叶进行减值测试。 

业绩承诺期内，如成都傅立叶 2015年至 2017年三年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的，则戴荣、阴陶、林峰、陈宇及张红霞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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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

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经减值测试，若成都傅立叶期末减值

额>业绩补偿金额，则戴荣等人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资产减值补偿金

额=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满时发生补偿义务的，戴荣等人各方

应首先以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计算方式为：累积应补偿股份数=累积应补偿

金额÷发行价格，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不足以用于补偿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为戴

荣等人各方持有的全部甲方股份数，累积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由戴荣等人各方以

现金进行补偿。在任何情况下，因成都傅立叶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发

生的补偿、因成都傅立叶减值而发生的补偿数额以及因补充业绩承诺补偿的金额之

和不得超过成都傅立叶的交易价格。 

交易双方确定，在戴荣等人各方切实履行上述业绩承诺基础上，成都傅立叶管

理层股东戴荣、阴陶、林峰就成都傅立叶 2018 年至 2020 年（“补充业绩承诺期”）

的业绩单独作出补充承诺如下：即管理层股东进一步补充承诺成都傅立叶 2018年、

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2017年的承诺净利润，即均不低于 3,500万元。

如经审计确认成都傅立叶在补充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3,500

万元的，则管理层股东应自该年度的成都傅立叶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天内以

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市公司补足其差额。戴荣对阴陶、林峰就此利润差额部分的现

金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成都傅立叶 2015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年度分

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59.71 万元、

2,916.69万元和 4,308.39万元，2015年度和 2016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2017年

度已实现业绩承诺，但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总和 8,784.79万元不低于 8,700.00万

元，视为已完成原承诺业绩。成都傅立叶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增资成本后）为 3,256.82万元，未完成补充业绩承诺。 

②相关资产其他承诺 

根据公司与特发东智全体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买资产协议》，陈

传荣承诺，特发东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和其

他应收款余额应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收回；如有到期不能全部收回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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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荣应在到期后 1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特发东智补足不能收回的差额部分；若特发

东智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后就此差额部分收回应收账款的，则特发东智应将收回

的部分返还给陈传荣。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东智 4 年以上应收帐款及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910,369.96元，其中已到期应收款 1,977,642.52元，已到期应收款中 837,839.58

元无法收回，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目前，深圳东智与陈传荣协商确定上述无法收回应收款 837,839.58 元在应支

付的超额奖励中扣减，其他已到期应收款在催收中。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1）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用途，募集的配套资金将全部

用于支付购买特发东智 100.00%股权和成都傅立叶 100.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配套资金”。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根据《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特发信息厂房建设及特发光纤扩产项目，特发

东智扩产及产线智能化升级项目和成都傅立叶测控地面站数据链系统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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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五）尚未使用的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配套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

资金专户已全部销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为

281,414,994.79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 67.72%。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编制的 2018 年度《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19]18842 号）。报告认为，特发信

息《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特发

信息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长城证券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特发信息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内容包括：查阅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支付凭证等募集资金使用的原始凭证，审阅募集资金

使用的信息披露文件，并与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交流等。 

六、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长城证券认为，特发信息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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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 

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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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涛                 漆传金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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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募集配套资金 

截止日期：2018 年 12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110,0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05,100,000.00 

募集资金净额：105,100,0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5年使用：105,1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支付购买特发东智 100%股权和成都

傅立叶 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支付购买特发东智 100%股权和成都

傅立叶 100%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不超过

110,000,000.00 

105,100,000.00 105,100,000.00 

不超过

110,000,000.00 

105,100,000.00 105,100,000.00 - 2015年 12月 1 日 

2 

其中：1、支付购买成都傅立叶 100%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其中：1、支付购买成都傅立叶 100%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不超过

110,000,000.00 

95,000,000.00 95,000,000.00 

不超过

110,000,000.00 

95,000,000.00 95,000,000.00 - 2015年 12月 1 日 

3 

其中：2、支付购买特发东智 100%股

权的部分现金对价 

支付购买特发东智 100%股权的部分

现金对价 

10,100,000.00 10,100,000.00 10,100,000.00 10,100,000.00 - 2015年 12月 1 日 

合计 - 105,100,000.00 105,100,000.00 - 105,100,000.00 105,1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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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止日期：2018 年 12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419,4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36,870,900.00 

募集资金净额：415,543,596.22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8年使用：136,870,9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含存款利息)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特发信息厂房建设及特发光纤扩产

项目 

特发信息厂房建设及特发光纤扩产

项目 

200,650,000.00 200,650,000.00 107,773,600.00 200,650,000.00 200,650,000.00 107,773,600.00 -92,876,400.00 2020 年 

2 

特发东智扩产及产线智能化升级项

目 

特发东智扩产及产线智能化升级项

目 

146,800,000.00 146,800,000.00 29,097,300.00 146,800,000.00 146,800,000.00 29,097,300.00 -117,702,700.00 2019 年 

3 

成都傅立叶测控地面站数据链系统

项目   

成都傅立叶测控地面站数据链系统

项目   

71,950,000.00 71,950,000.00 - 71,950,000.00 71,950,000.00 - -71,950,000.00 2021 年 

合计 419,400,000.00 419,400,000.00 136,870,900.00 419,400,000.00 419,400,000.00 136,870,900.00 -282,529,100.00  

注：1、上述三个投资项目由于尚在建设期，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2、本年投资金额系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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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止日期：2018 年 12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 2017 2018 

1 
特发信息厂房建设及

特发光纤扩产项目 
- 

达产后将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44,68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为

2,978 万元。 
- - - - 不适用 

2 
特发东智扩产及产线

智能化升级项目 
- 

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76,744 万元，年利润总额为 

7,651 万元。 
- - - - 不适用 

3 
成都傅立叶测控地面

站数据链系统项目   
- 

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7,500 万元，年利润总额为 1,350

万元。 
- - - - 不适用 

合计 -  - - - -  

注：上述三个投资项目由于尚在建设期，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无法计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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